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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

企业家客座教授人选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企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协会）、企业家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企业联合会，全国性企业团体和有关行业协会，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地方牵头单位（全国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组织工作委员会常委），有关企业：
为切实提高全国现代管理领域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实施的实践性，充分发挥企业家参与工程授课的重要作用，按照我会陈锦华会长的指示要求，我会日前首批聘请了谢企华、刘玠、张瑞敏、鲁冠球、秦家铭、马蔚华、孙文杰等26位著名企业家为“全国现代管理领域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企业家客座教授”。现根据工作需要，拟在全国范围内再聘请一批有成就、有影响的企业家为全国现代管理领域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客座教授，参与该工程在全国各地的施教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人选条件

1、所在企业是本行业或本地区的排头兵，本人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
2、在企业担任董事长、董事会（局）主席、CEO、总裁、总经理（厂长）等主要领导职务5年以上；
3、受过高等教育（包括自学成才），取得高级职称（或中级职称）的企业家；
4、具有开拓进取精神，曾主持或参与领导企业改革与管理创新并做出重要贡献，荣获过一定荣誉的企业家；
5、企业有良好的信誉，本人廉洁自律，勇于奉献，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承担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授课任务的积极性和愿望。

二、推荐程序

1、推荐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企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协会）、企业家协会推荐人选3—5名；计划单列市企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协会）、企业家协会推荐人选1—2名；全国性企业团体和有关行业协会推荐人选2—3名；有关企业和个人也可自荐。推荐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逐项填写《全国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企业家客座教授推荐表》(见附件1)，由被推荐人所在企业和推荐单位核实并加盖公章。

2、申报

    由推荐单位将《全国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企业家客座教授登记表》(见附件2)交给被推荐人，被推荐人按照我会“653工程”办公室要求填写《全国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企业家客座教授登记表》。被推荐人提供的材料要真实、准确，由本人签名，会同《全国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企业家客座教授推荐表》一并报送我会“653工程”办公室。

3、审定

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办公室根据申报材料，结合现代管理领域学科建设和施教工作需要，提出初步意见，报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领导小组审批。

4.颁证

领导小组审批后，向受聘人颁发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及会长陈锦华签发的“全国现代管理领域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企业家客座教授聘书”，并在“中企联合网”等媒体公布。

三、企业家客座教授主要任务 
1、指导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学科建设；

2、指导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的教学科研、课程建设、教材建设；
3、受邀承担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的教学任务；
4、自愿参与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办公室实施的重点教研项目或科研项目；

5. 出任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6、提供本企业和本人成功管理经验作为教学案例并纳入653工程教学体系；

7、自愿让本企业成为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企业内训单位，推动本企业的内训活动。
    四、请各单位按以上要求推荐“全国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企业家客座教授，认真填写入选登记表，并报送我会“653工程”办公室。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17号3号楼
邮    编：100044
联 系 人：刘栋栋、苏景兰、于武
电    话：010-68701766  68701770  68414640
传    真：010-68701763
电子邮箱： 653@cec-ceda.org.cn
附件1：全国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企业家客座教授推荐表

附件2：全国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企业家客座教授登记表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抄报：国家人事部专技司、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现代管理

领域“653工程”领导小组成员

抄送：有关部（室）

	工程办公室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印发                                            


附件1：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企业家客座教授推荐表
	被推荐人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    历
	
	专    业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注册时间
	
	职工人数
	
	企业规模
	特大型   大一型   

大二型   中  型  小  型

	经济类型
	1)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国内企业）

2）合资合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独资经营企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企业）

3）外商投资企业（国外企业）



	隶属关系
	国务院部委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区）  县（市、区）

乡（镇）  特大型集团   其他（请注明）

	经营范围
	

	主要经济

指标
	总资产：           万元          销售总额：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年产值：           万元          人均利润：                万元

全员劳动生产值：        元/人·年

	推 荐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被推荐人所在单位意见：

    本表所述内容属实，同意申报。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现代管理领域“653工程”企业家客座教授登记表
                                                       编号：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照

片

	学    历
	
	专    业
	
	

	政治面貌
	
	职    称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职    务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电子信箱
	

	联 系 人
	
	部门职务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电子信箱
	

	附件材料
	序号
	所需材料
	说明

	
	1
	二寸免冠照片
	2张（背面标注姓名或电子版）

	
	2
	身份证复印件
	1份

	
	3
	最高专业技术职称复印件
	1份

	
	4
	主要荣誉证书复印件
	1份

	
	5
	简要学习经历材料
	1份（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

	
	6
	简要管理工作经历和社会兼职材料
	1份（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

	
	7
	主要管理理论实践研究学术成果
	1份（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

	中国企业联合会现代管理领域知识更新工程办公室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17号      邮    编：100044     

中国企业联合会现代管理领域知识更新工程办公室       

电    话： 010-68701766  68701770           传    真：68701763

电子邮件： 653@cec-ced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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